
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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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券代码：2080008.IB 债券简称：20石首城投债

债券代码：152382.SH 债券简称：20石首债

债券代码：1780117.IB 债券简称：17石首城投债

债券代码：139370.SH 债券简称：PR石首债

石首市博雅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

关于2021年半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

石首市博雅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21年

8月27日披露了《石首市博雅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21年

半年度报告》。经事后审查，其中“第二节 债券事项”之“（二）债券

基本信息列表-2017年石首市博雅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”

填报存在遗漏，为保护投资者利益，现补充如下：

半年度报告更正前内容：

1、债券名称 2017 年石首市博雅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

2、债券简称 PR 石首债、17 石首城投债

3、债券代码 129370.SH、1780117.IB

4、发行日 2017 年 6 月 15 日

5、起息日 2017 年 6 月 15 日

6、最近回售日（如有） -

7、到期日 2024 年 6 月 15 日

8、债券余额 5.16

9、截止报告期末的利率(%) 6.98



10、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，每年付息时按债权登记日日终

在债券登记托管机构托管名册上登记的各债券持有人所

持债券面值所应获利息进行支付。本期债券设置本金提

前偿还条款，在债券存续期的第 3至 7年分别按照债券

发行总额的 20%偿还债券本金，当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

付。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，到期兑付款

项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。

11、交易场所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、上海证券交易所

12、主承销商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13、受托管理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首市支行

14、投资者适当性安排（如适

用）
面向专业投资者交易的债券

15、适用的交易机制 竞价交易和协议交易

16、是否存在终止上市的风险

（如适用）
否

半年度报告更正后内容：

1、债券名称 2017 年石首市博雅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

2、债券简称 PR 石首债、17 石首城投债

3、债券代码 139370.SH、1780117.IB

4、发行日 2017 年 6 月 15 日

5、起息日 2017 年 6 月 15 日

6、最近回售日（如有） -

7、到期日 2024 年 6 月 15 日

8、债券余额 5.16

9、截止报告期末的利率(%) 6.98

10、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，每年付息时按债权登记日日终

在债券登记托管机构托管名册上登记的各债券持有人所

持债券面值所应获利息进行支付。本期债券设置本金提

前偿还条款，在债券存续期的第 3至 7年分别按照债券

发行总额的 20%偿还债券本金，当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

付。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，到期兑付款

项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。

11、交易场所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、上海证券交易所

12、主承销商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13、受托管理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首市支行

14、投资者适当性安排（如适

用）
面向专业投资者交易的债券

15、适用的交易机制 竞价交易和协议交易

16、是否存在终止上市的风险

（如适用）
否

除上述补充披露之外，半年度报告和财务报表附注中其他内



容不变，本次更正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结果、对公司的偿债能

力和偿付安排不会造成影响。更正后的《石首市博雅城市建设投

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21年半年度报告（以此为准）》同日披露。

特此公告。

（本页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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